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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調查方法 
 
1.  是次研究由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會)委託進行，其目的是搜集現時香港

公司的企業文化及價值觀、營運策略和措施，以及對企業公民的認知和看法，以

便制訂在香港推廣企業公民的策略及方法。研究特別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大範

疇，包括 (1) 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2) 減少在社會上造成任何不良的經

濟、社會及環境影響、 (3) 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辦事、及 (4) 對社會作出貢

獻。 
 
2.  是次研究同時採取了質量分析與數量分析方法，包括聚焦小組討論、個

案研究與全港性的公司調查。對於是次全港性調查，在抽樣框中隨機抽出總數共

20 147 所機構。在撇除其中 3 825 所不合資格的機構後，成功訪問了 10 094 所機

構，回應率達 61%。 
 
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 
 
3.   過半數機構關注員工工作地點安全 (佔受訪機構 64%)、工作時間

(62%)、薪酬與福利(58%)、醫療福利(48%)、教育(48%)及培訓(40%)。相對而言，

較少機構將關注範圍覆蓋員工家屬，為員工及其家屬安排康樂活動(25%)或向家

屬提供福利(15%)僅佔少數。 
 
4.  大部分受訪機構認為向員工提供更多福利，是符合商業利益的。受訪公

司的意見如下： 

 73%機構認為，增加員工福利可提高工作效率，藉此彌補新增成本； 
 77%相信，改善員工福利有助減少員工流失情況；及 
 61%機構認為平等機會是公司企業文化或傳統的一部分。 

 
5.  以上三項可以被認為是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的「內在」誘因。以十

分量度制來表示，一分代表完全不同意有關改善員工現況的內在誘因的句子及十

分代表完全同意。有關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的內在誘因整體指數屬於甚高，

為 7.0，遠高於 5.5 分中位值。對於在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方面至少有一種

或以上福利措施的受訪機構，他們在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現況的內在誘因整體指數

達 7.1，較沒有福利措施的受訪機構的指數 6.1 為高。 
 
6.  受訪的機構會遵守法律，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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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機構表示若是法律規定，他們才會實施防止歧視措施；及 
 56%機構表示只會因應法律規定，他們才會提供福利給員工。 

 
7.  以上兩項可以被認為是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及實施防止歧視措施

的「外在」誘因。以十分量度制來表示，一分代表完全不同意有關改善員工現況

及實施防止歧視措施的外在誘因的句子及十分代表完全同意。有關改善員工及其

家屬的現況的外在誘因的整體指數為 6.1，略高於 5.5 分中位值。值得注意的是

對於在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方面至少有一種或以上福利措施的受訪機構，他

們在改善員工及其家屬的現況及實施防止歧視措施的外在誘因整體指數是 6.1，

與沒有福利措施的受訪機構的指數相同。 
 
減低在社會上造成任何不良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影響 
 
招聘及僱用員工方面的防止歧視 
 
8  只有小部分受訪機構在招聘與僱用員工方面明文訂立指引，以防止各類

歧視情況。當中只有小部分的受訪機構訂立防止性別(14%)、年齡 (14%)及殘疾

(13%)歧視的指引。約 10%就家庭崗位與種族歧視訂立防止歧視指引。約 9%訂

立防止宗教歧視指引。 
 
9.  約 19%有聘用員工的受訪機構中，他們在招聘與僱用員工方面採取了防

止歧視措施：當中 78%向負責招聘及僱用員工的同事，解釋公司的防止歧視政

策；另有 44%向所有員工解釋有關的政策。 
 
10.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約 9%的受訪機構同時有明文訂立指引及採取防止歧

視措施。約 7%只有明文訂立指引但沒有在招聘與僱用員工方面採取防止歧視措

施。另有 10%有採取措施但在招聘與僱用員工方面沒有明文訂立指引。 
 
11.  只有約 30%機構表示，向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是公司的傳統；同時約

35%相信有關做法有助提升公司的形象。 
 
環境保護 
 
12.  大部分受訪機構有針對環保問題制訂政策或措施，如下所示： 

 63%機構表示已推行減少使用膠袋的政策或措施； 
 65%機構表示已推行節約用水的政策或措施； 
 71%實行節約用電或燃氣；及 
 61%保持室內冷氣溫度於攝氏二十五點五度，以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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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超過半數機構(56%)就廢物管理制訂政策或措施，除沒有面對有關情況

的機構，大部分機構分別就控制廢氣排放與減少排放有害化學物質制訂政策或措

施，以防止空氣污染。 
 
14.  約三分之二受訪機構(64%)認為保護環境是公司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此

外，分別有 66%及 69%的機構相信，實施環保措施有助提升公司形象，以及減

少成本。 
 
15.  有關環境保護的整體指數或環保保護的內在誘因屬甚高，為 6.7，遠高

於 5.5 分中位值。在環境保護及廢物處理方面至少有採取一種以上措施的受訪機

構，指數為 6.8，較沒有在環境保護及廢物處理措施的受訪機構的指數 6.2 為高。 
 
16.  來自環保團體的壓力，並不構成商業機構實施環保措施的主要考慮，只

有 30%受訪機構表示這是一項因素。有更多機構指出，他們是因應法律規定及公

司顧客的要求實施環保措施，兩者分別佔 51 %及 43%。 
 
17.  環境保護的外在誘因指數顯示受訪機構受外來壓力所影響。這些由環保

團體對受訪機構在環境保護方面施壓的整體指數為 5.1，低於 5.5 分中位值。值

得注意的是對於在環境保護方面至少有一種或以上環境保護及廢物處理措施的

受訪機構整體指數是 5.9，較沒有環境保護及廢物處理措施的受訪機構的指數 5.0
為高。 
 
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辦事 
 
與顧客相處 
 
18.  大部分受訪機構表示他們備有保障顧客的政策或措施，如下所示： 

 86%機構表示已制訂政策或措施，確保向顧客提供清晰及準確的價

格資料； 

 80%機構表示已制訂政策或措施，保障顧客的個人資料； 
 77%機構表示已制訂政策或措施，為顧客提供有質素的售後服務；

及 
 74%機構表示已制訂政策或措施，為顧客提供有關貨品及服務、詳

盡而準確的非價格資料(例如品質及安全性)。 
 

19.  對於待客之道，大部分受訪機構(88%)同意，公司有責任向顧客出售安

全及優質的貨品或服務；多數機構(87%)亦同意，保證貨品或服務質素能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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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長遠利益。此外，84%機構也認同，公平對待每位顧客是公司的企業價值觀。 
 
20.  有關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與顧客相處的內在誘因整體指數是非常

高，為 8.2，遠高於 5.5 分中位值。 
 
21.  69%受訪機構認同公司只按市場的供求去訂定貨品或服務的價格；66%
表示，他們只會按照法律規定的標準，以保證貨品或服務的安全性。此外，約有

61%機構更指出，除非是法律規定，否則公司沒有責任向顧客披露貨品或服務的

全部資料。 
 
22.  以十分量度制來表示，一分代表完全不同意有關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

與顧客相處的外在誘因的句子及十分代表完全同意。有關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

與顧客相處的外在誘因的整體指數屬於甚高，為 6.8，遠高於 5.5 分中位值。 
 
與供應商相處 
 
23.  只有小部分的受訪機構表示，有制訂政策或措施，確保供應商遵從所屬

國家的法律或條例(佔受訪機構 31%)；已實行環保措施(18%)；以及有良好的僱

傭制度(16%)。 
 
24.  對於那些有制訂政策或措施，確保供應商有良好僱傭制度的機構：47%
解釋這是基於公司的企業價值觀；另有約 42%指這是出於買家的要求；27%表示

這是總公司的要求。 
 
25.  對於受訪機構多未有敦促供應商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辦事，箇中原

因，可能是大部分機構(72%)皆相信，應按照市場狀況決定如何處理有關供應商

的事宜。此外，68%機構亦認為，公司已按照法律規定處理有關供應商的事宜，

所以沒有需要給予他們額外的待遇。 
 
26.  另一方面， 69%受訪機構表示，會設法給予供應商合理的利潤；近 79%
表示會致力確保供應商的貨品是安全的。 
 
與競爭對手相處 
 
27.  過半數受訪機構(59%)不同意，將競爭對手逐出市場是沒有問題的。此

外，大部分機構(77%)也同意，對公司來說，使用合乎道德的手段，比賺取更高

利潤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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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致力對社會作出貢獻 
 
28.  在接受訪問之前 12 個月，只有約 18%的機構曾以公司名義，向慈善機

構捐款；另有 14%在此之前曾作出捐獻。此外，過半數機構(64%)從未向慈善機

構捐款，在不久將來亦未有此計劃。 
 
29.  在接受訪問之前的 12 個月，只有約 14%的機構曾以公司名義，向慈善

機構提供非金錢上的資助，另有 6%在此之前亦曾提供資助。大部分機構(75%)
從未向慈善機構提供非金錢上的資助，在不久將來亦未有此打算。 
 
30.  只有約 15%的機構在接受訪問之前 12 個月，採取措施鼓勵員工捐款予

慈善機構、或參與義務工作，另有 4%在此之前曾這樣做。71%機構未有採取上

述措施，在不久的將來亦未有此打算。 
 
31  另一方面，有超過一半的受訪機構認同為社會作出貢獻，有助提高公司

形象(佔受訪機構 67%)，員工一同參與義務工作，有助提升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

(66%)及建立團隊精神(69%)。 
 
32.  以上三項可以被認為是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內在」誘因。以十分量度制

來表示，一分代表完全不同意有關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內在誘因的句子及十分代表

完全同意。有關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內在誘因的整體指數屬於甚高，為 6.9，遠高

於 5.5 分中位值。 
 
33.  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受訪機構，包括曾作出捐款或提供非金錢上的資助或

鼓勵員工捐款或參與義務工作，內在誘因指數為 7.3，比沒有對社會作出貢獻(如
沒有捐款或提供非金錢上的資助、或沒有鼓勵員工捐款或參與義務工作)的機構

指數 6.4 為高。 
 
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與實施 
 
34.  只有 23%的受訪機構表示，知道企業社會責任這概念。在這些機構當

中：超過半數(62%)並沒有推行任何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項目。 
 
35.  另一方面，大部分受訪機構同意，符合各項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則是重要

的。舉例： 
 

 83%受訪機構認為以符合道德規範方式辦事是重要； 



7 

 81%受訪機構認為不斷致力減少在社會上造成任何不良的經濟、社

會及環境影響是重要； 
 68%受訪機構認為不斷致力在機構內提供適當的道德教育、員工發

展、學習計劃與提升生活質素措施等，以改善員工及家屬的現況是

重要；及 
 62%受訪機構認為不斷致力透過各項慈善活動、義務工作及慈善捐

款等，為社會作出貢獻是重要。 
 
36.  此外，大部分受訪機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似乎顯示了他們是支持

這概念的。他們的意見如下： 
 

 74%機構同意，履行企業社會責任是所有公司的責任； 
 76%認同除了履行對外責任，對內也應著重培養價值觀與建立公司

文化；及 
 76%機構同意履行企業社會責任長遠來說對公司有利。 

 
37.  但是，超過半數機構(63%)認為，對公司來說，繳稅已算是履行了社會

責任；高達 81%認為，視乎公司資源，對不同機構應有不同的企業社會責任要求。

另外，約一半機構(49%)認為企業社會責任不只適用於大企業，另外一半(48%)
則持相反意見(只適用於大企業)。 
 
38.  雖然大部分受訪機構肯定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及價值，在實際執行層

面，只有少數已確立機制，監督實踐情況。此外，只有約 8%受訪機構，就企業

社會責任編訂使命宣言或指引；另有 20%機構指出，即使沒有就企業社會責任編

訂使命宣言或指引，公司本身已有相關的傳統或做法。 
 
39.  大部分受訪機構認為，政府在提倡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應該扮演更積極

的角色。他們的意見如下： 
 

 75%受訪機構同意，政府應向香港所有僱主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84%機構同意，各政府部門應履行企業社會責任，以建立良好榜樣； 
 78%機構同意，政府應編訂企業社會責任約章給公司參考；及 
 76%機構同意政府應向公司提供訓練，以協助他們履行企業社會責

任。 
 
40.  大部分受訪機構認為，政府應向僱主提供更多鼓勵，推動他們履行企業

社會責任。他們的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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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受訪機構同意，那些在履行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有良好表現的公

司，應得到更多的公眾表揚； 
 71%機構同意，政府應給予在履行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有良好表現的

公司優惠待遇；及 
 69%機構同意政府應向在履行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有良好表現的公司

提供稅務減免。 
 
觀察 
 
實行企業社會責任誘因 
 
41.  分析機構對實行企業社會責任的誘因可以從內在及外在兩方面解釋。內

在誘因指實行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來自機構內部，包括為機構帶來利益、有助建

立和諧工作環境、或履行機構的傳統。外在誘因指由於機構要適應外在因素而實

行企業社會責任，如奉公守法、遵循市場需求或順應壓力團體的要求。整體而言，

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內在誘因比外在誘因更為有效。 
 
總結 

 
42.  概括地說，調查結果顯示： 
 

  對「企業社會責任」這概念的認知程度： 
 非常低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 
  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辦事： 

o 處理顧客—非常好  
o 處理供應商—不滿意 

  減少造成對社會不良的影響： 
o 環境保護措施及政策—相當好 
o 防止歧視指引—差 

  員工福利：一般 

  社會貢獻：不滿意 

  企業社會責任的優先次序： 

  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辦事 
  減少造成不良的影響 
  員工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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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貢獻 

  實行企業社會責任誘因： 
 內在誘因比外在誘因重要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同： 
 高 

  對政府的期望： 
 扮演領導角色 
 提供協助及訓練 
 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誘因 

 
 
建議 

 
建議 1：提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 

 
43.   從調查結果顯示，機構知道企業社會責任這概念偏低(23%)，而且普遍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只適用於大型企業(49%)。因此，在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方

面是大有空間。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認知需要大型的推廣運動配合，同時可以透過

印刷品及電子媒介，以及建立一個全面為本地而設的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向公眾

發放和提供資料。 
 
建議 2：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的誘因 
 
內在誘因 
 
44.   建議建立有形及無形獎勵計劃，高度表揚在企業社會責任有卓越表現的

機構。這些獎勵應考慮機構的規模及性質以鼓勵參與。就有關有形的獎勵，對於

有良好企業社會責任的機構，在參與公共項目時，可以被優先考慮。 
 
外在誘因 
 
45.   由於機構的行事基本上以責任為基礎，政府可以針對因為沒有嚴格規定

而被忽略的企業社會責任，而要求機構對這些企業社會責任明確訂立有關措施。

例如：若政府及社區相信防止歧視對於保障公平公正社會是很重要的話，政府可

以要求所有機構在招聘及僱用員工方面明文訂立防止歧視指引。 
 
46.   此外，政府可以要求所有上市機構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發表在公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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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上。同時，金融機構應責成公佈他們的投資政策，以顯示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公

司投資考慮的比重。 
 
建議 3：提供協助及訓練 
 
47.   當機構實施企業社會責任而不知從何入手時，若政府能夠為機構提供訓

練及所需的資源，對這些公司有很大幫助。特別對於較缺乏資源的中小型企業。

可考慮的做法包括透過小冊子或互聯網上提供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明文指引或

優良手法的提議。 
 
建議 4：與公民社會組織緊密合作 
 
48.   公民社會組織如專業團體、商業組織、工會及壓力團體，可以參與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程序可以因應機構的規模及商業性質而改變。建

立合適的企業社會責任指引及推動採納有關企業社會責任需要政府及不同公民

社會組織的合作。 
 
建議 5：政府的角色 
 
49.   機構對政府帶領執行企業社會責任有很高期望。政府應建立榜樣，自覺

地執行企業社會責任。此外，政府可以增加內在及外在誘因誘使機構實行企業社

會責任，及協助提供資源以成功達致履行企業社會責任。 
 
50.   政府應成立委員會或指派 「企業社會責任主任」 以監督在政府架構內

實行及在社會推廣企業社會責任。政府不但可以向社會傳遞強烈信息，示意政府

決意落實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而且更有利協調不同政府部門。 
 
 
 
 
 
 

 


